
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明确省级

权限内建设工程企业资质许可程序等

有关事宜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各市（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贵安新区城乡建设局，贵安

新区行政审批局，各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扎实推进建筑业高质

量发展，切实保证工程质量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规范市场

秩序，激发企业活力，根据《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建

设工程勘察设计资质管理规定》《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管理规

定》，结合《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建设工程企业

资质审批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现就明确省级权限内建设

工程企业资质许可程序等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资质许可程序及时限

我厅负责审批的建设工程企业资质,按照受理申请、审查、

结果公示、公告等流程开展，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20 个工作

日内完成审查、公示审查意见，公示时间为 7个工作日。

企业和个人业绩信息未录入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

务平台以及申请交通、水利等专业工程资质,需要核查业绩、

组织专家评审的,所需时限参照《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进一步

加强建设工程企业资质审批管理工作的通知》（建市规〔2023〕



3号）确定，所需时间不计算在规定的期限内。

二、省级审批权限资质类别

（一）工程勘察资质

乙级资质、劳务资质

（二）工程设计资质

乙级资质(涉及铁路、交通、水利、信息产业、民航等方

面的工程设计乙级资质除外)

（三）工程监理资质

专业乙级

（四）建筑业企业资质

1.施工总承包资质序列二级资质（不含铁路工程施工总

承包二级资质）;

2.专业承包资质序列一级资质(不含公路、水运、水利、

铁路、民航方面的专业承包一级资质及涉及多个专业的专业

承包一级资质)；

3.专业承包资质序列二级资质(不含铁路、民航方面的专

业承包二级资质);特种工程专业承包资质。

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执行中的情况和问题，请及

时反馈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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